
 

李庚南：理财新规跟老百姓

的“钱袋子”有什么关系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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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

8 月 25 日，银保监会官网正式对外发布《理财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《办法》坚持问题导向、行业对标、风险底线和保护

投资者合法权益原则，要求理财公司建立全面、制衡、匹配和审慎的内控

管理机制和组织架构，健全交易全流程管理制度，加强关联交易管理与风

险隔离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从制度体系上看，《办法》是对《关于规范

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商

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原则性要求进行细化和补充，标志着

完整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制度体系的构建。 

 

毫无疑问，内部控制机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是任何金融机构合规稳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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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基础，理财公司也概莫能外。从包商银行风险事件，到河南村镇银

行事件，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缺失。也进

一步彰显了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极其重要性。对于处于“洁净起步”

时期的理财公司而言，如何放眼长远，打好根基，构建与自身业务规模、

特点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内控合规管理体系，则意义尤为深远。《理财公司

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的出台可谓正当其时。 

但是，理财公司内部控制跟老百姓有何关系？ 

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健全与完善程度，关乎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运

行，同时也关乎投资人财产的安全性，最终影响到投资人的利益。无论是

金融机构内部流程的规范、业务各环节的相互制衡，还是对外营销行为的

规范性，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利益，影响到投资人财产的安全性。

内控的疏漏往往成为老百姓钱袋子的漏洞！ 

某种意义上，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枚硬

币的两面，体现的是金融业发展的质量和社会价值。《办法》体现了为民监

管理念，从不同角度融入了对理财投资者利益的关注和维护。 

突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，要求理财公司把好投资者体检关，预防投资

者因“身体不适”（缺乏风险承受能力）而误入险途。 

理财作为一项投资活动，本身无疑也是有风险的。不同类型的产品具

有不同程度的风险。因此，按照“卖者有责，买者自负”原则，理财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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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责任在向投资人销售理财产品的时候，先帮投资人做好风险测压，把好

适当性管理关口。 

《办法》第十五条明确，理财公司应当“在完整准确获取投资者身份

信息，采取有效措施核实其真实性的基础上，为每位投资者开立独立唯一

的理财账户，提供理财账户信息查询服务。”第十六条要求理财公司应当

建立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制度，要求理财产品销售机构按照实名制要求，采

取联网核查、生物识别等有效措施，对投资者身份进行核验并留存记录，

确保投资者身份和销售信息真实有效。这些监管要求，通过强调对投资者

身份真实性的确认，某种程度也是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基本要求。 

注重投资者收益性管理，要求理财公司通过完善流程管理，把包括收

益分配等业务活动，通过账户管理渠道纳入全全流程管理，确保投资人享

受理财的合理收益，维护好投资者的收益权。 

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称原则，理财公司在履行好“受人之托，代人理财”

义务、最大可能为投资人创造最大收益的同时，应确保投资人享有应得之

收益。要防止理财公司“剥削”投资人的收益。这也是践行理财业务自担

风险、实现风险与收益匹配原则的基础，真正体现“卖着有责，买者自负”。

《办法》第十五规定， 理财产品销售、投资、收益分配等全部业务活动、

业务环节涉及的资金归集、收付和划转等全部流程，应当通过银行账户及

银行清算结算渠道办理。理财公司和理财业务相关机构应当严格执行银行

账户管理相关规定，加强资金全流程管理监测，并实行每日登记对账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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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投资者资金安全。第三十八条要求“理财公司发行的每只理财产品应当

作为单独的会计主体独立进行会计处理，定期编制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

表、产品净值变动表、会计报表附注在内的完整财务会计报告，保证不同

理财产品之间在投资者信息登记、账户设置、资金划拨、账簿记录等方面

相互独立。”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理财公司通过“以丰补歉”调节不同理

财产品受益、损害部分投资者利益的做法。 

强调理财资产的风险性管理，明确监管红线，要求理财公司筑牢理财

投资风险关，帮助投资人最大限度规避风险、减少风险损失。 

一是要求理财公司认真履行好代人理财义务，加强对理财产品的风险

监测。《办法》第十四条要求理财公司应当建立产品存续期管理制度，持续

跟踪每只理财产品风险监测指标变化情况，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压力测试，

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。 

二是要求理财公司对客户理财资金进行闭环管理，保障理财资金安全

运行。《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，理财公司应当严格隔离理财产品销售结算资

金与其他资金。理财产品赎回、分红及认（申）购不成功的相应款项，应

当划入投资者认（申）购时使用的银行账户；无法退回原银行账户的，理

财公司和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应当在验证投资者身份和意愿后，将上述款项

退回投资者指定的其他同名账户。这也是保障投资人理财资金安全的有效

措施。 

三是要求理财公司加强对理财资金投向的管理。《办法》第十八条明确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5627


